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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 103 年度雲林縣總決算審核報告，

雲林縣政府辦理縣道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

未妥善辦理地質鑽探及用地使用許可作業，

復未積極督導廠商履約，延宕全線開通時程，

影響民眾行車安全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雲林縣政府考量縣道 158 線平和橋為國道中山高速

公路斗南交流道西向進入虎尾鎮必經橋梁，屬該縣重要

交通運輸橋梁，且該橋梁於 98 年莫拉克颱風災後，因橋

墩基礎經沖刷淘空裸露嚴重，經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99

年 11 月 29 日核定改建計畫，並納入「縣市政府老舊及

受損橋梁整建計畫（第二期計畫）」增辦，該橋梁改建

工程原計畫期程為民國(下同)99 至 101 年、經費新台幣

(下同)1.05 億元（中央補助金額 8,820 萬元，地方配合

款 1,680 萬元）。該府於 100 年 4 月 25 日委託黎明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黎明顧問公司）辦理「縣道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等工作」案，100

年 8 月 29 日委託東青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青營造

）辦理「縣道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P5~P8)」案，嗣因

承包廠商專業能力不足無力改善施工缺失，工程於 102

年 11 月 1 日終止契約。針對未竟工程，雲林縣政府嗣於

103 年 2 月 26 日重新辦理發包，由建融營造有限公司（

下稱建融營造）得標，本工程於 104 年 2 月 5 日完工（

該橋梁於 104 年 1 月 28 日前，主體結構已完工，僅餘周

邊零星作業尚待施作，爰於是日先行開放雙向通車）。 

據審計部 103 年度雲林縣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雲

林縣政府辦理縣道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未妥善辦理地

質鑽探及用地使用許可作業，復未積極督導廠商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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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全線開通時程，影響民眾行車安全等情。雲林縣政

府嗣後懲處工務處前處長曾元煌記過 1 次、副處長許宏

博申誡 1 次、前副處長黃凱達書面告誡、技正廖政彥申

誡 1 次、科長張勝欽申誡 1 次、前科長吳文能申誡 2 次、

前技士林喬賢申誡 2 次、前技士林明弘申誡 1 次、技士

蔡寬忠書面告誡、臨時人員林謀顯申誡 1 次。案經向有

關機關調閱相關卷證及現場履勘，並約詢交通部路政司

王穆衡副司長、雲林縣政府張皇珍副縣長及相關主管人

員，爰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列述如后： 

一、雲林縣政府於「縣道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P5~P8)」

辦理過程，疏於督管設計監造單位辦理地質鑽探作業

及依調查結果進行細部設計、未於規劃設計階段向轄

管水利單位申請取得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未慮及特殊

之工程採購潛存廠商履約專業能力風險、未能積極督

導廠商研謀有效改善措施、未落實督導強力螺栓檢驗

即容任廠商使用安裝、未檢討施工品質缺失及材料詴

驗未完成項目對橋梁結構安全影響、未將施工缺失納

入重新發包契約等，均有缺失，應切實檢討改進，並

對設計監造單位及承包廠商違約部分予以究責： 

(一)查雲林縣政府於 100年 4月 25日與設計監造單位黎

明顧問公司簽訂「縣道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監造等工作」契約，按該契約第 4 條履約

期限規定，設計監造單位應於 30 日曆天內完成委託

規劃工作，惟該府未慮及本案工址調查須向經濟部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下稱五河局)申請同意，於簽訂

契約後督促設計監造單位提出申請辦理。設計監造

單位迄 100 年 5 月 19 日始函文該府申請，經於同年

月 24 日核轉五河局後，該局隨即於同年月 27 日同

意，嗣設計監造單位雖於 100 年 6 月 14 日完成現場

鑽探作業，惟迨至 100 年 7 月 26 日工程招標公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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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提交地質鑽探成果，該府疏於督辦設計作業，

致設計監造單位未能掌握時效，於簽訂契約後即著

手進行鑽探工作，並依鑽探結果辦理細部設計，任

由設計監造單位托藉「本案因設計時程緊迫，且地

質鑽探受河川管理單位行政作業及鑽探本身施作所

需時間影響，地質鑽探成果無法於細部設計作業期

程內完成」為由，同意本工程基礎先參考 71 年交通

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下稱五工處）「斗

南交流道連絡道路改善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土

壤柱狀圖進行細部設計。本工程於 100 年 8 月 16

日決標予東青營造，金額 9,647 萬 8,000 元，於同

年月 29 日訂約，設計監造單位雖於 100 年 9 月 5

日提出地質鑽探報告，惟該府卻未切實督促設計監

造單位分析實際地質鑽探成果與 71 年土層差異情

形，並核算檢視設計結果，應否辦理修正事宜，俟

承包廠商東青營造於 100 年 12 月 5 日開工後，始由

其專業技師檢核發現原設計鋼板樁貫入深度不足，

並經由設計監造單位覆核結果，因預定開挖深度內

地層分佈為砂土及黏土互層不同於原地質資料（採

71 年縣道 158 線平和橋改建工程）地表下 12 公尺

內均為黏土層，原設計 16 公尺長鋼板樁貫入深度安

全係數僅 0.82，須延長貫入深度至 18~19 公尺始能

達安全係數 1.5 之規範要求；且承包廠商於橋墩開

挖過程中，因地下水位過高產生砂湧現象，須增設

抽水井等，嗣經辦理變更設計增加費用 337萬餘元，

嗣後於 102 年 9 月 30 日同意展延工期 133 日，耽延

本案橋梁改建工程完工期程。 

(二)次查，本案橋梁改建工程係於中央管河川虎尾溪區

域內施作 2 座橋墩、基礎工程及施工便道，需依水

利法第 78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向轄管五河局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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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據委託技術服務契約第 2 條

規定，設計監造單位須協助雲林縣政府辦理前述申

請作業。惟雲林縣政府於規劃設計階段，未依契約

第 2 條規定，督促設計監造單位擬具申請書送該府

陳報五河局，先行取得河川公地使用許可，致於 100

年 8 月 29 日本案工程訂約後，無法按預定進度通知

廠商 9 月開工，且遲延至同年 10 月 17 日始向五河

局申請，並於 11 月 30 日獲該局核發河川公地使用

許可書，經該府通知後，承包廠商始於 100 年 12

月 5 日申報開工，因而耽延計畫期程 93 日（100 年

8 月 29 日至 100 年 11 月 30 日）；並導致原規劃預

定於非防汛期間（100 年 11 月底至 101 年 4 月）施

作下部結構工程，需延後於跨越防汛期間進行，必

須配合辦理跨河構造物變更設計作業，增設「施工

臨時便橋（含打拔、運費及租金）」等不經濟支出

232 萬餘元。 

(三)再查，本案工程設計圖說（A-02）一般說明（一）

5.工程基本資料略以：「本工程施作項目包含改建

平和橋(P5~P8)及因本工程施工影響之現有水利、結

構、道路設施等復舊。將上部結構改建為單跨鋼拱

橋，全長 60 公尺，全寬 28 公尺、淨寬 24 公尺。」

橋梁單一跨徑超過 50 公尺，屬特殊工程採購，具有

一定施工難度，且該橋梁為國道中山高速公路斗南

交流道西向進入虎尾鎮必經路線，屬重要交通運輸

橋梁，改建工程施作時程具有急迫性，惟雲林縣政

府於 100 年 7 月 8 日簽核預算書圖及相關招標文件

時，僅訂定本案投標廠商基本資格為甲等（含）以

上綜合營造業，並未考量採購案件具有投標廠商資

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6 條規定之特性及

實際需要，依同標準第 5 條規定妥適訂定投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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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而本案承攬廠商亦無特殊橋梁工程相關之經

驗與實績，工程雖於 100 年 12 月 5 日開工，即因橋

墩跨距超過 50 公尺，屬丁類危險工作場所，非經勞

動檢查機構審查合格，不得使勞工作業，廠商準備

資料不及，延宕至 101 年 2 月 20 日始檢送施工安全

評估報告書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

下稱勞檢所）申辦審查作業，期間承包廠商經依審

查意見補正資料後，於同年 5 月 9 日始通過勞檢所

審查合格，已較原預定於 101 年 2 月 7 日前通過審

查，落後 3 個月；嗣後廠商於施工期間又因專業承

攬能力不足，截至 102 年 3 月底，工程進度落後達

36.35％；嗣後雲林縣政府分別於 102 年 4 月 3 日及

7月 18日收到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扣押本工程款之執

行命令，合計 463 萬餘元，顯示承包廠商財務亦有

困難。然而該府對於工程進度落後狀況，卻僅要求

提出趕工計畫或流於公文督促，嗣經交通部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於 102年 8月 20日查核列入品質管理制

度缺失略以：「主辦機關部分，品質督導及查驗紀

錄未落實。……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主辦機關應加

強督導。」尤有甚者，廠商品管人員於 102 年 8 月

31 日離職後，該府雖要求其儘速遞補合格人員，但

廠商未予配合，該府卻容任其於無設置合格品管人

員下持續施工。 

(四)復查，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102 年 8 月 20 日查

核結果扣點缺失載述略以：「抽量橋面版縱向鋼筋

間距有過大情形（標準值 13 公分，丈量連續 6 個間

隔總長，實測值為 83 公分＞標準值 78 公分）；抽

量護欄橫向垂直主鋼筋間距有過大情形（標準值 20

公分，丈量連續 9 個間隔總長，實測值為 183 公分

＞標準值 180 公分）；鋼構吊桿固定螺栓孔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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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右高左低；橋面吊桿與吊耳接合部分之空隙，

一側板縫有超過 1 公分者，亦有另一側兩板緊靠無

空隙者，不符規定；部分鋼構連接鈑接合之空隙寬

窄不一，不符規定。」均顯露承包廠商履約能力不

足；嗣後，雲林縣政府於 102 年 10 月 18 日簽辦擬

與原承包廠商終止契約，略以：「……三、查交通

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本工程，本府於 102 年 9

月 9日通知承包商於 102年 9月 20日前將缺失改善

資料送府審查，承包商逾期未提送，本府於 102 年

10 月 9 日再次要求限期改善，承包商仍未提送，已

違反工程契約書第 9 條第 18 款規定，得終止契約。

四、施工期間承包廠商因履約管理不當，造成工程

進度嚴重落後情形，目前已逾契約規定完工期限。」

該府審認承包廠商東青營造已無履約能力，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通知承包廠商依工程契約第 9 條第 18

款及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自 102 年 11 月 1 日起終

止契約。其後，該府於 103 年 1 月 13 日簽辦重新發

包預算書圖及相關招標文件，略以：「……九、本

工程為橋梁跨距 60 公尺之鋼拱橋改建工程，依『投

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6 條第

2 款規定，興建構造物，單一跨徑在 50 公尺以上者

為特殊採購，另依同標準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擬擇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為：『於截止投標日前

5 年內，完成與橋梁工程相關之工程契約，其單次

契約金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五分之二（

15,700,000 元），或累計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

的預算金額（39,250,000 元），並得含採購機關（

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

證明。』」。 

(五)另查，本案橋梁改建工程上部結構採用鋼拱結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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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由強力螺栓（ASTM A325）接合鋼橋縱橫梁

，並由鋼棒樞軸裝置聯接鋼構吊桿，組立固定結果，

攸關橋梁結構安全。承包廠商東青營造於施工期間

為維持原橋梁交通功能，分成上、下游二階段進行

施作，於 102 年 4 月初進場施作第一階段車道部分

橋梁上部鋼結構，設計監造單位雖於 102 年 4 月 17

日及 25 日會同承包廠商品管人員辦理強力螺栓取

樣，送請檢(詴)驗單位進行檢驗，惟尚未提出檢(

詴)驗報告，並經設計監造單位審查合格，承包廠商

即逕自 102年 4月 22日起陸續斷尾旋緊強力螺栓，

雲林縣政府未予督導發現促其改正，而設計監造單

位亦未依契約規定要求其停止施作，任由承包廠商

將強力螺栓全部安裝完成，並予斷尾旋緊，嗣後設

計監造單位黎明顧問公司於 102 年 10 月 30 日始函

承包廠商東青營造略以：「高張力螺栓取樣，本公

司於 102 年 4 月 17 日及 25 日會同貴公司品管人員

取樣，截至本日仍未收到相關詴驗報告，請貴公司

速予提送。」該府顯未檢討設計監造單位應負責任。 

(六)又查，本工程承包廠商因施工進度嚴重落後，且無

力改善交通部施工查核缺失，案經雲林縣政府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通知廠商自同年 11 月 1 日起終止

契約，並以副本抄陳交通部。該部隨於 102 年 11

月 4日以交重字第 1020037230號函復雲林縣政府略

以：「本案既已辦理終止契約，承包商之查核缺失

恐難以全數改善完成，對於承包商尚未改善完成之

缺失事項，請貴府錄案併入接續工程中，要求接續

工程承攬廠商改善完成，以維工程品質。」惟雲林

縣政府並未依交通部前揭函示，將未改善完成缺失

事項併入接續工程發包，反而於 102年 11月 21日、

26 日、27 日分別以府工養字第 1020148431 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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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48520 號及第 1026424970 號通知已終止契約

之原承包廠商，賡續進行交通部查核工程品質缺失

改善工作，該府處理方式明顯謬誤，肇致迄今交通

部查核所發現品質缺失項目，仍有結構安全疑慮，

亟待釐清。針對「為何未請建融營造來處理查核缺

失，當時如何決策？為何交通部意見，縣府卻不予

採納？（缺失改善仍交由東青營造辦理）」部分，

詢據交通部公路總局陳進發副總工程司說明略以：

「本案後續缺失，原承商如無力改善，應由新承接

包商來改善缺失，較為妥當。」、詢據雲林縣政府

工務處彭子程處長說明略以：「東青營造雖有財務

問題，但其有承諾願意改善查核缺失。施工查核缺

失項目頗多，有書面及品質缺失，嗣後檢討，本府

於決策由東青營造改善缺失之過程，確有缺失。」、

詢據雲林縣政府張皇珍副縣長說明略以：「當時東

青營造有承諾願意改善缺失，故同意由其辦理改善。

本府確實仍有很大改善空間，縣長有指示應切實檢

討。目前工程進度及品質，本府已提升由副縣長或

參議來做督導。」 

(七)針對前揭缺失，雲林縣政府業已懲處相關失職人員，

並承諾將追究設計監造單位及承包廠商違約責任，

包括逾期違約金、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及損害賠

償等。 

(八)綜上，雲林縣政府於本案橋梁改建工程辦理過程，

疏於督管設計監造單位辦理地質鑽探作業及依調查

結果進行細部設計、未於規劃設計階段向轄管水利

單位申請取得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未慮及特殊之工

程採購潛存廠商履約專業能力風險、未能積極督導

廠商研謀有效改善措施、未落實督導強力螺栓檢驗

即容任廠商使用安裝、未檢討施工品質缺失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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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驗未完成項目對橋梁結構安全影響、未將施工缺

失納入重新發包契約等，均有缺失，應切實檢討改

進，並對設計監造單位及承包廠商違約部分予以究

責。  

二、雲林縣政府針對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102 年 8

月 20 日辦理本案橋梁改建工程所發現缺失項目中，

有影響結構安全之虞者，應儘速委託第三公正單位辦

理結構安全鑑定，並視鑑定結果辦理補強作業：  

(一)查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102年 8月 20日辦理

本案橋梁改建工程之施工查核，因雲林縣政府未能

提報完整之改善資料，且本工程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起終止契約，該部嗣於 102 年 12 月 10 日以交重

字第 1025017313 號函檢送審查意見表，請雲林縣政

府自行確認並督導改善完成。該審查意見表內施工

品質缺失項目，包括：「現場丈量部分組立之鋼筋

有間距過大之情形；橋面版和 RC 護欄之預留鋼筋表

面有浮銹或混凝土殘渣部分；預埋之護欄鋼筋錨定

彎曲角度、位置與設計圖不符；橋面版上與鋼構吊

桿連接之吊耳，其固定螺栓開孔位置不符規定，有

孔位偏差高低不平或孔邊距部分傾斜之情形；拱橋

吊桿與鋼梁上方吊耳接合部分之空隙，一側板縫有

超過 1 公分者，亦有另一側兩板緊靠無空繫者，不

符規定；部分鋼構連接鈑接合之空隙寬窄不一，不

符規定；拱橋吊桿與鋼梁上方吊耳銜接後，多不成

一鉛垂直線；橋面上之鋼構吊桿與底座上，少處焊

痕击出板面未磨平，不符規定；鋼構部分焊道凹击

不平、有孔隙缺陷，不符規定等」，均有影響結構

安全之虞。前揭缺失項目，雲林縣政府雖說明已改

善完成，並檢附施工照片，然經交通部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審查意見認為，該府並未說明改善方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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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檢附改善照片或所檢附照片無法確認是否改善完

成。 

(二)針對「交通部查核缺失是否均已改善完成？」部分，

詢據雲林縣政府工務處彭子程處長說明略以：「查

核缺失東青營造未改善完成部分，本府會委託第三

公正單位辦理結構鑑定，目前承商仍被本府扣款約

1,200 萬元。第三公正單位，本府會儘速來辦理，

會要求其提供補強建議，本府會依照補強建議來辦

理。監測如有必要，本府會研議辦理。審計部查核

意見，本府會確實檢討。」、詢據雲林縣政府張皇

珍副縣長說明略以：「本府會請工務處同仁儘快簽

辦委託第三公正單位辦理鑑定報告，橋梁監測會研

議辦理。」 

(三)綜上，雲林縣政府針對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102年 8月 20日辦理本案橋梁改建工程所發現缺失

項目中，有影響結構安全之虞者，應儘速委託第三

公正單位辦理結構安全鑑定，並視鑑定結果辦理補

強作業。 

三、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102 年 8 月 20 日辦理本

案橋梁改建工程之施工查核，發現多項品質缺失有影

響結構安全之虞，惟嗣後卻以「本案工程已於 102 年

11 月 1 日終止契約」為由，予以現況結案，未列管追

蹤其後續改善情形，顯有未當： 

(一)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 9 條規定：「

查核小組於查核時發現缺失，機關應督促監造單位

及廠商限期改善，並將改善前、中、後之情形拍照

留存；其應檢討改善者，機關應於期限內改善完妥

後，報查核小組備查。查核小組查核紀錄應於七個

工作天內送機關，並應將查核結果及處理情形登錄

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路系統列管追蹤，並得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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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派員複查。」爰工程主辦機關對於查核小組於查

核時所發現缺失項目，應於期限內改善完妥；查核

小組應列管追蹤查核結果及處理情形，並得隨時派

員複查，殆無疑義。 

(二)惟查，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102 年 8 月 20

日辦理本案施工查核，查核成績為 73 分(乙等)，該

部並於同年月 27 日檢送查核紀錄(含品質缺失項目

等)予雲林縣政府，本案承包廠商與監造單位經多次

展延期限仍逾期未將缺失改善完成。嗣因本工程於

102 年 11 月 1 日終止契約，交通部於 102 年 11 月 4

日函請雲林縣政府將承包商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事

項，錄案併入接續工程中，要求接續工程承攬廠商

改善完成，以維工程品質。然雲林縣政府並未依該

部函示，仍將相關查核缺失委由終止契約承包廠商

東青營造負責辦理。交通部嗣於 102 年 12 月 10 日

以交重字第 1025017313 號函雲林縣政府略以：「主

旨：有關本部 102 年 8 月 20 日查核『縣道 158 線平

和橋改建工程(P5~P8)』之缺失改善報告案……二、

本案承攬廠商與監造單位經多次展延期限仍逾期未

改善完成，查貴府已依工程會相關規定要求監造單

位及承攬廠商撤換相關人員且本工程已於 102年 11

月 1 日起終止契約，相關程序與工程會規定尚無不

符，惟因貴府迄今仍未能提報完整之改善資料，故

本部僅以貴府 102 年 10 月 14 日府工養字第

1026421322 號函提送之『主辦機關改善資料』及 102

年 11 月 4 日府工養字第 1020166389 號函提送之『

監造單位與承攬廠商改善資料初稿』進行審查並依

現況予以結案。三、前揭改善資料尚有部分缺失改

善成果不完備，審查意見表詳如附件，請自行確認

並督導監造單位及接續工程之承攬廠商持續改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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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須再提送補充報告。」由上顯見，交通部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於決定將本工程現況結案時，並未

釐清查核缺失項目係委由終止契約承包廠商負責改

善，而非交由接續工程承攬廠商負責辦理。 

(三)針對「交通部於 102 年 8 月 20 日辦理本工程施工查

核，未改善部分是否影響結構安全？缺失是否均已

改善完成？」部分，詢據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

游副執行秘書本堂說明略以：「施工查核由督導會

報承辦，由扈主任率隊，改善報告主辦機關（雲林

縣政府）一開始只送草案，當時發現有結構安全問

題有做扣點，因為終止契約之故（本契約已結束），

認為承包商已無能力做改善，故予以結案。施工查

核以標案為查核標的，東青營造已終止契約，故予

以結案，但縣府係責由東青營造負責改善，我們尊

重其決定。」由上益證，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

所承辦施工查核作業，係以標案為查核標的，當標

案因故終止契約時，即予以現況結案，對於本案工

程主辦機關雲林縣政府將查核缺失改善責任委由無

能力做改善之終止契約承包廠商負責辦理，未予賡

續追蹤其是否確實改善完成，肇致本案多項品質缺

失（包括：現場丈量部分組立之鋼筋有間距過大之

情形；橋面版和 RC 護欄之預留鋼筋表面有浮銹或混

凝土殘渣部分；預埋之護欄鋼筋錨定彎曲角度、位

置與設計圖不符等），仍有影響結構安全之虞，迄

未釐清。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前揭「現況結案」

作為，與上開作業辦法規定「查核小組應列管追蹤

查核結果及處理情形」，並非吻合。 

(四)綜上，交通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102 年 8 月 20

日辦理本案橋梁改建工程之施工查核，發現多項品

質缺失有影響結構安全之虞，惟嗣後卻以「本案工



13 

 

程已於 102 年 11 月 1 日終止契約」為由，予以現況

結案，未列管追蹤其後續改善情形，顯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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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雲林縣政府。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雲林縣政府督飭所屬切實檢討改進

。 

三、調查意見三，函請交通部督飭所屬切實檢討改進。 

四、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李月德  

 陳慶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本院 104 年 11 月 12 日院台調壹字第 1040800220 號派

查函暨相關案卷。 


